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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分权视角下的城市社区自治探讨 

黄瑞瑞 

(宁波大学 法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角度看，如何把城市社区自治建成一种理论上有效、实践中可行，既能被公民认 

同又能获得党和政府支持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关系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大问题。在 国家与社会分权的全新 

视角下对城市社区自治进行研究，认为城市社区自治是国家与社会分权的有效体现。在社区居委会自治实 

践中，城市社区和居委会应有合理的定位和复位。新型社区自治建设需要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 

促进社区 自治 目标 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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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国家产生后，政治体系就一分为二：一 

是国家权力体系，二是基层政治社会。民主亦可 

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即通常所说的国 

家形态民主；二是基层社会层面，即通常所说的 

非国家形态民主。⋯我国基层民主发展是一个社 

会民主依赖国家力量不断提升和推进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基层群众 自治的启动依赖国家力量 

深人介入，但它所激发出的民众对自治的需求， 

则最终引致基层治理的制度变革。城市社区居民 

自治属于基层社会层面民主，实行该制度有利于 

充分调动广大群众政治积极性和主动精神，有利 

于在民主实践中提高全民民主素质，有利于在社 

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中逐步实现国家权力归还社 

会的远大目标。如何既通过国家力量提升城市社 

区自治能力，又在这一进程中优化和调整党和国 

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促进国家与社会双强互 

动，是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一个目标设定。 
一

、 城市社区自治是国家与社会分权 

在政治体制中的有效体现 

(一)国家与社会适度分权是转型期政治进 

步的必然要求 

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是 

实现国家权力转移。“中国社会转型，就是国家 

权力从社会领域内有序退出，就是还权于民、还 

权于社会。中国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各项改革， 

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政治领域权力格局的变动 

和调适”。忙 在这个重要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呈 

现出 “牵连与互动”的关系，而不是以前那种以 

政治活动为中心将其他各领域统合为一体的社 

会结构形式。这必然要求政府将社会的权力归还 

于社会，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治作用。 

市场经济发展使社会 自由空间加大，资源流 

动加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集权体制在经 

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基础，整体性、同质性 

社会开始解体。传统意义上 “强政府、弱社会”， 

以及 “全能政府”单独主治难以解决 日益复杂的 

经济、政治、社会问题。权力过分集中的社会管 

理模式容易导致权力运行成本增加和效率低下， 

为权力滥用和腐化提供了可能性空间，直接影响 

政府的权威。因此，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 

调整政府权力的运行范围及方式，将原来高度集 

中的政府权力转移一部分给社会。 

我国的市民社会日益成熟，全民民主意识得 

到有效普及。民主政治发展并不意味着要扩大国 

家权力来管理更大的社会，而是要求国家给社会 

让出空间。国家权力萎缩和社会力量增长，不是 

否认国家的作用，而是尽可能有效发挥国家为社 

会服务的能力。政府职能转变是促进社会 自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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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前提，而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会成为进一步 

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资源。国家和社会应该 

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共同发展。因此，国家与 

社会的适度分权是转型期的必然选择，它符合权 

力自身发展规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表现。 

(二 )党在国家和社会分权中扮演特别角色 

1．党超越并促进国家组织充分行使职权 

必须持一种辩证态度来认识中国共产党在 

我国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和与此相应的党政 

结构设置。作为执政党，中共占据国家机构的核 

心地位，党的高层组织实际上是作为广义国家机 

器的组成部分而运作。中共组织已把国家机关的 

权力统一于自身，掌握着军事力量，决定利益表 

达、综合、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无论是结构上 

还是功能上，它已经不同于世界政治现象中一般 

意义的政党，而是构成一种事实上的社会公共权 

力，它相当于国家组织而又超越国家组织。 

尽管中共组织与国家机器之间有紧密联系， 

但两者不是一回事。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 

领导核心，既是执政力量，也是领导力量。作为 

执政力量，党是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作为领 

导力量，党可以不依赖政治制度，而拥有实际的 

政治力量。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虽有重叠， 

但两者还是相对独立的。H 中共并未完全取代国 

家组织，而是有助于国家组织更有效地发挥自身 

功能。这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特征，更有中 

国自己的特点。 

2．党渗透并支持社会力量有效发挥功能 

党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中共党组织在政府 

系统之外存在着广大党员以及渗透于整个社会 

的党基层组织。党的章程明确规定：企业、农村、 

机关、学校 、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 

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 

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各级 

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协助行政负责人 

完成任务，改进工作，对包括行政负责人在内的 

每个党员进行监督 ，不领导本单位业务工作。但 

是，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街道、乡、镇党的 

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要领导本地区工 

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 自治 

组织充分行使职权。 

可见，党作为一种组织力量，与社会有密切 

的关系。这意味着我国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与 
一

般国家有很大差别。也说明在研究国家与社会 

分权问题上，必须充分考虑党作为一种特殊政治 

力量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 

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分权应 

该用党、国家和社会三角关系来丰富。 

(三 )城市社区自治是国家与社会分权的实 

践经验总结 

实行国家与社会分权实质是加大政府职能 

转变和强化社会自治，社会自治是国家与社会分 

权的关键。在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实践中逐步形成 

的基层群众 自治制度是国家与社会分权在政治 

制度中的体现。经过探索和总结，以村民自治、 

居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基层群众 自治逐渐成熟。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向社会本位回归，将政 

府权力向政府外转移的尝试。它顺应转型时期政 

府角色转变要求，是政府干预范围的又一次收缩。 

社区居民自治是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扩大基层民主的有效途径， 

即社区居委会在党领导下，在政府指导下，依照 

法律规定实行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公共空间的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自我监督。翻 

根据宪法规定，社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 自治组 

织，是社区自治主体，它在本质上属于社会。但 

是，居委会的地位和功能超越了社会，它已经成 

为代表社会并且与政府沟通的社会性政治组织。 

居委会实际是处于政府与社会之间，是政府与社 

会的 “中介体”。对于政府，它是政府调控社会 

的重要 “末梢”；对于社会，它是社会自治组织， 

维护社会公益，提供公共服务，表达公众利益。 

居委会的存在空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和社 

会这两个力量对它的作用和影响。 ̈  

可见，政府给社会 自主空间大小以及社会自 

身成熟程度，直接决定了居委会的实际地位和功 

能，也决定了居委会自治的实现程度。居委会的 

特殊地位使我们有必要在国家与社会分权视角 

下，对其自治程度进行研究，思考政府以及党在 

城市社区自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 

二、当前城市社区自治的可能性探讨 

(一 )居委会所辖区域是我国城市社区的应 

然定位要求 

城市社区具体定位不仅涉及社区性质，更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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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到社区建设与服务的主体，从而影响城市社区 

治理的路径选择乃至决定最终成败。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于将城市社区定位于街道办事处所辖 

区域，由街道社区承接因政府职能转变和单位制 

解体而还原给社会的社会管理职能，逐步达到 

“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改革目标。在具体实 

践中，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城市政府领导下， 

依托街道和居委会这两级组织进行。这种由上而 

下层层推进社区建设呈现出明显行政主导型特 

征，也使基层政治组织与社区管理组织在地域空 

间上模糊不清，造成 “社区”与 “行政区”的同 
一 性局面。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简单地将 “社区”等 

同于 “行政区”，用行政管理代替社区自治，严 

重影响城市社区自治进程，不利于扩大基层民 

主。一方面，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形成一种互相 

依赖的行政隶属关系，街道办事处任何事情都需 

要通过居委会落实。城市社区组织建设模仿或复 

制上级政府组织，导致社区组织 “次行政化”， 

即政府将社区组织纳入行政序列，直接或间接对 

社区居民进行管理。f 另一方面，居委会工作也 

需要街道办事处为其撑腰。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工 

作 “进社区”为名，布置各种检查、评比、创建 

活动，使社区疲于应付。社区工作的评价标准是 

“上评下”而不是 “下评上”。社区工作围绕政 

府指挥棒转，单纯追求 “政绩”而不顾 “社情”， 

为政府分忧多，替居民着想少。 

要解决城市社区自治过程中政社不分引起 

的种种问题，必须在国家和社会分权的视角下， 

重新审视城市社区的定位。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 

域的人群生活共同体，是自下而上形成的，经济 

利益、社区凝聚力与归属感、社区专业分工、共 

同的文化与制度、公共服务设施等与人们生活密 

切相关的要素，才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方面。基层 

政区管理与社区管理不能随意代替，如果以社区 

管理完全代替行政管理，就会影响基层政权建 

设，如果以政区管理代替社区管理，则会损害居 

民的某些利益，不利于提供有效地社区服务，满 

足居民需要。 

基于此，应该将我国城市社区定位于居委会 

所辖区域，这是符合社区性质的定位。我国宪法 

明确规定，街道是政府的一级派出机构，居民委 

员会是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在理论 

上是居民普遍参与的自治组织，居民由于日常生 

活聚居的原因，对所生活的居民区有某种自发的 

认同感，居民间也有一种相互的情感依赖。将城 

市社区定位为居委会所辖区域就使居委会成为 

理所当然的社区建设主体，而居委会本来就是法 

定的自治组织，刚好契合。 

(二 )实现居委会本身自治成长是社区居委 

会的应然复位需要 

居民委员会是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 

区别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非盈利公益组织。 

所谓复位就是让其回复应有位置，扮演本应扮演 

的角色。社区居委会复位是行政权力退出社区自 

治领域的过程，也是社区自治本身的成长过程。 

1．街道办事处应还权、转权 、赋权于社区， 

推进居委会恢复自治地位和权威。 

确立居委会的自治地位和权威是实现社区 

自治的前提。突出居委会的自治性，使它真正成 

为社区治理主体。首先，按照 “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原则对居委会运作机制进行改 

革。形成以社区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社区居民代 

表会议决策、社区委员会议事和社区工作者办事 

的新型居民自治组织。在社区议事层与工作层分 

离基础上，逐步实现居委会成员均民主选举产 

生。其次，充分发挥居民代表作用，定期召开居 

民代表会议，就居委会重大事情进行民主协商、 

‘民主决策，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再次，居委会的 

“协助”功能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政府下达 

协助任务以确有必要为前提，居委会承担协助工 

作以确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为条件。否则，居委 

会性质将由自治组织再次成为政府不愿放下的 

“帮手”。【6⋯ ̈第四，居委会可以以社区自治组 

织的法定身份和权威，以协商和民主的方式来规 

范和协调本社区内部利益冲突，还可以作为社区 

利益的代表，与各级行政部门协调解决涉及政府 

与社区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态 

度维持社区稳定。 

在居委会恢复其 自治地位和权威过程中，街 

道办事处应发挥推进主体作用。～方面要转变观 

念，在工作方式、方法上进行改革，找准自身位 

置；另一方面要理顺关系，见之于行动，还权、 

转权、赋权于社区，明晰街道的权责，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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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适应社区、服务社区，使自己的工作到 

位。”叫只有彻底改善居委会形象，充分开发居委 

会的自治地位和职能，才能真正改变居委会运作 

的被动局面。只有通过居委会自身的运作将社区 

资源充分整合，才能缓解街道办事处的压力，摆 

脱居委会所面临的困境。因此 ，必须淡化社区行 

政性，增强社区自治性，使街道和居委会之间领 

导与被领导关系应在 自治原则下发展为指导与 

被指导关系，为构建社会主义薪型社区奠定基 

础。 

2．基层党组织应引导、调控、以党建促参 

与，实现对社区居委会自治有效整合。 

我国历史和现实表明，离开党作为推动社区 

发育和发展的主导力量和主要政治资源，就谈不 

上中国特色社区建设。在社区自治进程中，基层 

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领导核心，它发挥着服务群 

众 、凝聚人心的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性和战 

斗力，是党全面领导社会和执掌国家政权的重要 

保证。 

在城市社区中，社区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 

织，它承担着社区自治的领导责任。居委会工作 

在社区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街道办事处党政都 

希望通过强有力的社区党组织来保证街道党政 

对社区工作的指挥和领导。街道办事处往往从社 

区党支部建设人手，通过保证居委会的干部队伍 

和工作机制来抓社区工作。居委会主要干部通常 

是党支部成员，甚至居委会主任本身就是党支部 

书记。社区党支部及党员是居委会工作的重要组 

织力量。这种 “支部建在居委会上”的党政合一 

体制，确保了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政治领导和全 

面控制。党组织介入社区治理既作为对社区群众 

自治功能不足而进行功能替代的产物，也构成了 

党组织在社区汲取合法性资源，巩固其执政地位 

的社会基础。 

但是，如果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习惯采 

用直接介入方式，容易造成基层党政不分，这与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相矛盾。为了适应基层群 

众自治发展趋势，使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承 

担的角色由 “直接介人”转向 “动员参与”，就 

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街 

道党委要转变工作观念和工作方式，改变社区内 

党组织与居委会完全同构职责不分的状况。社区 

党支部要自觉支持居委会开展自治工作，而不是 
一 味 “配合”街道党政机关对居委会分配行政性 

任务。社区党组织还应动员党员力量，主动开展 

社区公共服务，在调解居民利益冲突中发挥积极 

作用，共同维护本社区稳定。 

随着社区自治进程加速，正确处理和解决党 

领导权与基层群众 自治权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 

重要。社区党组织要确立服务大于权力的主导思 

想，其工作立足点和出发点是通过周到服务实现 

政治领导目的。党的组织功能定位应从全面介入 

社区治理转变为以党建促参与，应借助执政党的 

组织资源，对社区治理加以引导和调控，为基层 

群众自治创造条件，实现对社区自治的有效整 

合。这些不仅体现为加强党组织 自身建设，强化 

党对基层社会领导，更体现为党在推进基层群众 

自治的同时，确立起 自己牢固而广泛的社会基 

础。如果党组织能通过对社区自治的支持获取社 

区组织及居民的高度认同，就相当于在转型期又 

找到一条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渠道。 

三、展望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前景 

城市居民自治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展现出美 

好前景。党的十七大把基层群众自治确立为我国 

民主政治制度之一，把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 自治 

作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 

要内容。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直接体 

现。市场经济发展和单位体制改革打破原有的 

党、国家和社会 “三位一体”格局，国家与社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重构，党整合社会的组织 

基础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城市社区日渐成为民 

主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社区民主成为中国民 

主发展的新生长点。 ”作为一种直接参与制度， 

城市基层群众 自治已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 

可逆转的潮流。为适应民众对 自治本身的需求， 

必须在现有制度构架下协调关系、完善体制、开 

发功能，探讨城市基层社会居民自治的新模式， 

建成城市居民依法自治的新型社区。 

我国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必将超越 “强国 

家、弱社会”与 “弱国家、强社会”两极选择， 

而形成 “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局面。中国社会 

对 “强国家、强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城市 

基层群众自治的长远目标是 ：把城市基层群众 自 

治发展成为以法律为保障，以自治为取向，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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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主导为基础，以广泛参与为动力，以协调国家 

与社会关系为功能的基层群众自治。 ”在目标 

实现过程中，政府和社区党组织应积极发挥对社 

区资源的整合作用，从战略高度推动社区自治走 

向善治。一方面，政府应该理性的审视社区发展 

潮流，主导社区建设大局，以高效的初始制度变 

迁，推动社区沿自治轨道顺利前行。既要负起责 

任，又不能越位，这是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条 

件下对政府的角色意识和角色能力的考验。另一 

方面，基层党组织要通过 自身建设实现与社区治 

理相结合，借助党的组织资源，促进城市社区居 

民自治目标实现。社区党支部要在整合社区、管 

理社区和服务社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总之，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一种管理成本较 

低的体制创新，是城市社区建设的直接 目标，也 

是实现基层民主的关键。由于转型时期复杂的社 

会、政治、经济状况，城市社区自治的实现和普 

遍推广仍是一项艰巨任务。但是，积极探索并理 

顺党、国家和社会三者关系，确定其权力界限， 

为最终达到社区自治 目标创造理论和实践条件 

是必要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政府加快职能转 

变的有力感召下，一个 自主自强的负责任社会一 

定会形成，它必将始终与党和政府携手共进，为 

推动基层群众自治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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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elf-Government of Urban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HUANG Rui—mi 

(Schoolo~Law,Ningbo University,Ningbo315211，China) 

Abstract：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an important issue that COnCernS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of China is the self-government of urban communities，as a grass-root democratic system which is not only 

effective in theory and operational in practice，but also acceptable for the citizenship，the party and government．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self-government in urban communities under the new perspectiv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viewing the self-government of urban communities as an effective reflection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The position of the urban communities and residents committee should be reasonably recognized and reset in 

practice．The government and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shoul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building a new type of community 

self-government，f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oal of community self-government． 

Key W ords：The separation power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al；Community self-government；Resident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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